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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目標 1. 接納並喜愛音樂。 

2. 能運用音樂知識及技能於生活中。 

教學目標 

1. 學生能運用相關素材，探索音樂創作的樂趣。 

2. 學生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，賞析各類音樂作品，體會藝術文化之美。 

3. 學生能透過律動、歌唱和演奏樂器感受音樂變化。 

4. 學生能認識課程中所介紹之音樂家與其作品。 

5. 學生能運用科技媒體蒐集藝文資訊或聆賞音樂，以培養自主學習音樂

的興趣與發展。 

教學計畫 
1. 依照進度授課外，會適時以自編教材補充課程內容。 

2. 除音樂知識及技能外，亦培養學生尊重他人及處事態度的基本素養。 

3. 學期末安排音樂表演活動，提供學生舞台。 

教學活動內容 

1. 第一課-音樂疊疊樂 

2. 第二課-樂音藏寶庫 

3. 第三課- Fashion 巴洛克 

4. 綜合單元-音樂心方向 

5. 自編補充教材 

親師配合事項 

1. 音樂課 google classroom 平台有課堂公告、相關上課資源及作業成

績等資訊，學生可用學校提供的 google 帳號登入查詢。 

2. 配合督促攜帶相關學用品。 

3. 關心孩子課堂學習狀況及定期評量的準備。 

4. 帶領孩子多多參與藝文活動。 

評量方法 觀察、討論、實作、發表 

成績計算方式 
1. 平常成績(60%)：出缺席 20%+課堂表現 40% 

 

2. 定期評量(40%)：期中評量 20%+期末評量 20% 

 


